
僱主在強積金和認可職業退休計劃下的稅務責任 
 

強制性公積金(強積金)計劃  

 

¾ 引言 

 

� 由2000年12月1日起，除了在《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簡稱

《強積金條例》)下獲得豁免的人士外，僱員以及自僱人士都必

須參加強積金計劃。 

 

� 在強積金計劃下，僱主和僱員均須每月供款。僱主的供款並非

僱員的入息，因此僱主無須申報。 
 

� 在一般情況下，僱主在每月支付僱員薪酬時，會扣減該僱員須

支付的「僱員強積金供款」後，才付給他薪酬餘額。因此僱主

須在I.R. 56系列表格申報僱員的總薪酬，而非僱員收取的凈薪酬

額。請按這裡(例子1)參閱例子。 
 

� 有些僱主會自願承擔僱員須支付的強積金供款，因此僱主不會

從僱員的每月薪酬中扣除強積金供款，而讓僱員收取薪酬總

額。在這情況下，「僱員強積金供款」便成為額外薪酬，僱主

在申報僱員的薪酬時須包括此額外薪酬。請按這裡(例子2)參閱

例子。 

 
 

強積金計劃 – 強制性和自願性供款  

 

� 「強制性的僱員強積金供款」 

月入$5,000 或以上的僱員的強制性供款為收入的5%。 
 
強制性供款的上限為每月$1,000，或每年$12,000。 

月入$5,000 或以下的僱員不須供款，但僱主仍須供款(僱員收入

的5%)。 
 

� 僱主和僱員均可在支付了強制性供款之餘，選擇作出更多供

款。任何超出強制性供款上限的供款，稱作「自願性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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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申報強積金計劃支付給僱員的「累算權益」 

 

� 一般情況下，僱員會在下列各種情況下從強積金計劃提取或被

當作提取「累算權益」:-  
 

-  退休  

-  死亡  

-  無行為能力  

-  終止受僱  

♦ 為僱主服務10年或以上 
♦ 為僱主服務少於10年 

-  其他情況 

 

僱主應考慮僱員提取屬於僱主的自願性供款部分的「累算權益」
是否須課薪俸稅。  

 

� 一般情況下，只有在僱主曾為僱員作出「自願性供款」，而且

僱員在離職時，他的服務年資少於10年，僱主才須申報該僱員

收取的「累算權益」(須課繳薪俸稅的入息)。有關在不同情況下

提取的累算權益是否須申報和課繳薪俸稅，請按這裡參閱總結

表。  

 

� 從強積金計劃提取的須課稅部分，即「超出合乎比例利益」的

金額必須於I.R. 56系列表格內申報為入息。  

 

 

� 若僱主曾為僱員作出自願性供款，縱使該等自願性供款的「累

算權益」並未在僱員離職時支付給該僱員，而仍保留在原有的

強積金戶口或轉至另一新設的強積金戶口內，按《稅務條例》

第8 (9)條，該離職僱員會被當作在離職時已收取該等自願性供

款的「累算權益」。故此，僱主應為該僱員申報「超出合乎比

例利益」的金額。  

 

� 請按這裡參閱何謂「合乎比例利益」以及如何計算「超出合乎
比例利益」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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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金計劃管理局豁免的「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簡稱「認可職業退休計劃」) 
 
¾ 背景  
 

� 在《強積金計劃條例》通過前，這些由有關機構批准的計劃已經

實施。 

 

� 如獲得強積金計劃管理局批准，這些「認可職業退休計劃」可於

2000年12月1日後繼續運作。 

 

� 「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的參加者可獲豁免參加強積金計劃。但他

們可同時參加「認可職業退休計劃」和強積金計劃。 

 

� 有時僱主在「認可職業退休計劃」下的供款會等於或超越僱主和

僱員在強積金計劃下的強制性供款總和，在這情況下，僱員可能

無須供款。 

 

� 如強積金計劃一樣，服務年資少於10年的僱員離職時，如該僱員

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提取的累算權益超出「合乎比例利益」，

僱主須於I.R. 56系列表格上申報超出部分。 

 

¾ 申報「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支付給僱員的「累算權益」 

 

� 僱員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提取「累算權益」，薪俸稅稅務責任
大致上與強積金計劃相同。僱員可在下列情況下提取款項 :- 

- 退休 
- 死亡 
- 無行為能力 
- 終止受僱 

♦ 為僱主服務10年或以上 
♦ 為僱主服務少於10年 

- 其他情況 
 

僱主應考慮僱員提取屬於僱主供款部分的「累算權益」是否須課
薪俸稅。有關在不同情況下提取的累算權益是否須申報和課繳薪
俸稅，請按這裡參閱總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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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提取的須課稅部分，必須於I.R. 56系列表

格申報為入息。在有服務年資少於10年的僱員離職時，僱主須申

報超出「合乎比例利益」的金額。 

 

� 請按這裡參閱何謂 「合乎比例利益」以及如何計算超出「合乎比
例利益」的金額。 

 

¾ 如何在I.R. 56B/56F/56G表格申報  

 

 

 

� 「超出合乎比例利益」的金額須申報於 

- I.R. 56B表格第11(g)項  

- I.R. 56F表格第13(e)項  

- I.R. 56G表格第11(e)項  

 
 

 

例子 1 
僱員年薪      $500,000 

僱員強制性供款  $12,000 

僱員實收薪酬總額 $488,000 

僱主須在I.R.56B表格申報該僱員的薪酬  $500,000 

 
 

 

 

 

 

例子 2 
僱員年薪  $600,000 
由僱主支付的僱員強制性供款  $12,000 
僱員實收薪酬總額  $600,000 
僱主須在I.R.56B表格申報該僱員的薪酬  $6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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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僱主須在I.R.56系列表格內 
申報須課稅的累算權益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下須課稅的累算權益總結表 
 

有關部分 支付的原因 評稅情況 須申報部分 

僱員供款及 

有關投資 
回報 

任何情況下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僱主強制性 
供款 

退休、死亡、無行為能力或永

久性地離開香港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1) 退休、死亡、無行為能力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2) 服務終止及為僱主服務十

年或以上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3) 服務終止及為僱主服務少

於十年 

不超過「合乎比例

利益」的部分，豁

免課稅  

申報超過「合乎

比例利益」的

款額 

僱主自願性 

供款 

(4) 其他原因  須課繳薪俸稅 
申報僱主自願

性供款的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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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合乎比例的利益」的計算方法：  

 

僱員如為僱主工作少於10年，他在離職時從計劃收取屬於僱主自願性供款的款

額，可獲豁免繳稅的部分如下：  

 

計劃下的累算權益
(註一) 

x 服務年資(完整月數)
(註二)

 120 
(註一)  

就強積金計劃而言，累算權益相等於僱主自願性供款。 

 
(註二)  

在計算「合乎比例的利益」時，僱員的服務年資是指他向僱主提供服務的年資，

而不是他加入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或強積金計劃後的服務年資。 

 

例子：如僱員從強積金計劃收取累算權益為 $100,000而服務年資的 

 

 完整月數為72個月 

 

 「合乎比例的利益」為$100,000 x 72/120  

 = $60,000 

 

 須填報的款額為收取款項減去「合乎比例的利益」 

 = $100,000 - $60,000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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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職業退休計劃：僱主須在I.R.56系列表格內  

申報須課稅的累算權益

 
認可職業退休計劃下須課稅的累算權益總結表 

 

有關部分 支付的原因 評稅情況 須申報部分 

僱員供款 
及有關投資 

回報 
任何情況下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1) 退休、死亡、無行為能

力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2) 服務終止及為僱主服

務十年或以上 
豁免課稅 不須申報 

(3) 服務終止及為僱主服

務少於十年 

不超過「合乎比例利

益」的部分， 

豁免課稅 

申報超過「合乎比

例利益」的款額

僱主供款 

(4) 其他原因  須課繳薪俸稅 申報僱主供款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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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職業退休計劃

 

「合乎比例的利益」的計算方法：  

 

僱員如為僱主工作少於10年，他在離職時從計劃收取屬於僱主自願性供款的款

額，可獲豁免繳稅的部分如下：  

 

計劃下的累算權益 x 服務年資(完整月數)
(註一)

 120 

 
(註一)  

在計算「合乎比例的利益」時，僱員的服務年資是指他向僱主提供服務的年資，而不是

他加入認可職業退休計劃後的服務年資。 

 

例子：如僱員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收取累算權益為 $100,000而服務年資的 

 

 完整月數為72個月 

 

 「合乎比例的利益」為$100,000 x 72/120  

 = $60,000 

 

 須填報的款額為收取款項減去「合乎比例的利益」 

 = $100,000 - $60,000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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